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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
形态转换与发展方向

＊

孔祥智

内容提要　合作经济、合作社是当下最为混乱的两个概念。自从马克思、恩格斯

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后，合作经济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

分野，前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演化为比较符合实际的罗虚代尔式合作社模

式，后者则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改造。新中国成立后，合作经济完成了从

罗虚代尔式向科学社会主义式即集体经济的转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改革后，一

条路径是罗虚代尔式的专业合作社，一条路径是产权制度改革后逐渐吸收了罗虚

代尔原则的 （股份）经济合作社。两 条 路 径 逐 渐 融 合，成 为 新 发 展 阶 段 中 国 农 民

共同发展的方向。

关 键 词　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

作　　者　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合作社研究院院长。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 《宪法》）第八条明确指出：“农村中的生产、

＊ 本文为研究阐 述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专 项 “实 现 小 农 户 和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有 机 衔 接 研 究”
（１８ＶＳＪ０６２）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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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信用、消 费 等 各 种 形 式 的 合 作 经 济，是 社 会 主 义 劳 动 群 众 集 体 所 有 制 经 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

见》（以下简称 《意见》）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

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

“农村集体经济 组 织 是 集 体 资 产 管 理 的 主 体，是 特 殊 的 经 济 组 织，可 以 称 为 经 济 合 作

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济合作社。”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 《民法典》第二编第二分

编明确了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内涵，与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及人们所习惯认知的合作经济其他载体相距甚远。《民法典》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同

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说明二者

并不是一个主体。但 既 然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改 革 的 方 向 可 以 成 立 名 为 合 作 社 的 组 织，

那么，这个合作社与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什么关系？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上述法律和政策之间存在着概念上的矛盾之处，而是与不同

层面法律对概念界定的广度和深度有关，但这些差异实际上造成了人们在实践中对于

合作经济和集体 经 济 认 知 的 混 乱，也 不 利 于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和 合 作 经 济 的 发 展。可 见，

在理论上厘清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等概念，讨论其内涵和外延是十分必要的。

法律表达的模糊实际上是学术界认知混乱的表现。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观点。

一是过渡阶段论，即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 经 典 作 家 的 著

作中找出处和源头。如黄道霞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列宁、

斯大林的理论及实践，毛泽东的论述及我国的实践，认为合作社是土地私有制向集体

所有制的过渡形态，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经济是两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概念。“它们包

涵的内容既一致，又有些区别”，黄道霞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的合作经济的各种形式，都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① 在黄道霞看来，合作经济比集

体经济的内涵更丰富。苑鹏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和合作制理论的经典文

献，认为 “合作制的意义在于在全社会确立劳动雇佣资本的基本社会制度，实现 ‘劳

动的政治经济学’即全社会劳动者直接的合作生产。合作制与最终实现生产资料全社

会所有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与集体所有制不是一回事，它指

的是土地私有制向全社会所有制过渡的形式。”② 这些学者主要从经典作家那里找理论

依据，因此又可称 “经典理论派”。

①
②

黄道霞：《集体所有制与合作制———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考证》，《经济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苑鹏：《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合作制与集体所有制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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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一致论，即认为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是一致的，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表

述。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从 《宪 法》和 有 关 中 央 文 件 中 找 依 据。如 程 恩 富、张 杨

梳理了１９８２年以来各个版本的 《宪法》对于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表述，认为： “宪

法修改后，去除了农村人民公社及 ‘纯而又纯’的生产领域合作社等指令性集体经济

的弊端，把农民以各种形式自愿联合的合作经济作为集体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并认

为新时代赋予了合作经济更加重要的过渡性意义，并把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壮大集体

经济并提，实际上认为合作经济是 个 体 经 济 向 集 体 经 济 的 过 渡 形 态。① 杨 坚 白 同 样 从

《宪法》中找依据，认为 “我国城乡的集体企业、合作企业 （通称合作社）均属于劳动

群众集体所有制的集体经济组织，均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他认为， “集体所有

制之所以为集体所有制，就在于劳动群众按集体经济组织法规 （或 章 程），自 愿 组 合，

集资入股，组成自主经营、自己做主人的集体企业 （或称合作社）”，因此，二者是一

致的。“列宁曾经指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② 由于这类学者主要从法律或中央文件

中找依据，因此也可以称之为 “宪 法”派。坚 持 这 一 观 点 的 学 者 很 多，如 蒋 玉 珉 在 其

所著 《合作经济思想史论》一书中，尽管没有明确对这二者进行比较，但认为，“从所

有制关系看，合作 社 以 生 产 资 料 个 人 所 有 制 为 基 础，兼 有 集 体 产 权 的 ‘混 合 所 有 制’

或 ‘二重产权’”。改革开放以后，合作运动 “突破了传统的合作模式，为农村合作经

济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新兴的专业合作社突破了合作经济单一所有制形式，为多

元化的合作所有制发展开辟了新路”。③ 郭铁民、林善浪在其著作 《中国合作经济发展

史》中也把二者混用，如认为农村改革后 “政社分设大都流于形式……无论是村合作

组织，还是乡合作组织都带有 ‘官办’或 ‘准政府’性质”， “合作经济统一经营的功

能比较弱……集体经济实力强，比较好地为农民家庭经济提供系统的服务，基本形成

双层经营的村占总村数的１５％”。④ 杜润生主编的 《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梳理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并把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农村改革称为 “合作经济体制

改革”。⑤

三是本源论，即从合作经济产生的源头找依据，用经典的罗虚代尔原则来衡量是

①

②
③
④
⑤

程恩富、张杨：《论新时代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引》，《内

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杨坚白：《把发展集体经济放在战略地位上》，《改革》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蒋玉珉：《合作经济思想史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８７－３９９页。

郭铁民、林善浪：《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　０４２－１　０４３页。

杜润生：《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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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合作经济组 织。据 此，韩 俊 认 为，不 能 把 集 体 经 济 与 合 作 经 济 简 单 地 等 同 起 来，

合作经济的本质是交易的联合，承认私人产权；集体经济的本质是财产的联合，不承

认私人产权。中国合作化运动的最大失误就是混淆了二者的本质区别。① 国鲁来认为，

合作经济并不 是 反 映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关 系 的 概 念，合 作 经 济 和 集 体 经 济 性 质 完 全 不

同。② 陈锡文认为，合作经济的起点是承认私人财产，集体经济的起点是铲除小农的小

私有制，因此，合作制的终点可以被看作集体经济的起点。③ 唐宗焜认为，集体经济组

织不是合作社，合作制和集体制的来源不同、目标不同。合作社制度来源于市场经济，

集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④ 晓亮认为，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

所有制形式、经济组织，前者的财产不分彼此，共同所有，共同占有使用；后者不要

求否定私有制，不要求财产归堆。把二者区别开来，具有重要意义。⑤

可见，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差异很大。要厘清上述差异，就必须回答作为

社会主义公有制表现形式之一的集体经济，是怎样与合作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合作社

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就必须从马恩等经典作家的源头上进行寻找。接

下来，本文首先从马恩理论以及苏联、中国的实践中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和经典

的合作社理论进行比较；然后，从中国的实践中找出二者的转换关系，并讨论新发展

阶段下中国合作经济的发展方向抑或中国农民共同发展的路径，并以此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１００周年。

二、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合作社理论

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合作社是农业领域从小私有制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正如恩格斯在 《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 谈 到 的，它 来 源 于１８世 纪、１９世 纪 工 业 革 命 所 造 成 的

①
②
③
④
⑤

韩俊：《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的若干理论与政策问题》，《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

国鲁来：《合作经济观念不反映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农业经济问题》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陈锡文：《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与股份合作经济》，《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２年第１１期。

唐宗焜：《合作社真谛》，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晓亮：《把合作制、集体制区别开来，并列地提，具有重大理论实践意义》，《理论前沿》２００８年第１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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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① 恩格斯

在文章中梳理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其中之一是英国的思想家罗伯特·欧文。

在欧文看来，“机械、化学和其他各种知识部门一百年来获得的成就，使体力劳动现在

变得不太需要了，所以从市场的观点来看，体力劳动的价值下降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

低。但是，因为在现代的社会制度下，体力劳动是劳动阶级能够用来为本身和家属谋

取生活资料的唯一手段，所以劳动的市场价格的这种下降，必然引起劳动阶级所抱怨

的贫困的不断增加”。② “随着全国工厂生产和产量的增长，职工的贫困成比例地加深

了。”③ 恩格斯在文章中引用了欧文演讲的原话：“可是，这２　５００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

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６０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

自己：这２　５００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６０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

去了呢？”恩格斯 的 回 答 是： “答 案 是 明 白 的。这 个 差 额 是 落 到 企 业 所 有 者 的 手 里

去了。”④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使社会财富重新归劳动者所有呢？欧文开出的药方是组建合

作社，并在此基础上组建地方性乃至全国性联合社。“下一步是把业主和工厂主同工人

和体力劳动者联合起来。当这两方面都充分认识到这种联合的好处时，政府不仅要感

到必须同劳资双方联合，而且也会 理 解 这 种 全 国 性 联 合 可 以 给 整 个 帝 国 带 来 好 处。”⑤

他设想通过成立劳 动 新 村 或 劳 动 公 社 来 根 除 失 业 现 象，并 在 社 会 上 宣 传 合 作 社 思 想。

他于１８２４年到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创建了 “新和谐村”来实践他的合作公社思想，最终

失败并损失了大部分财产。当４年后年迈的欧文回到祖国的时候，英国工人合作社运

动产生了，这当然与他此前的推动密切相关。合作社运动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合

作社，它们践行着欧文 的 思 想，１８４４年 诞 生 的 罗 虚 代 尔 先 锋 社 就 是 其 中 的 优 秀 代 表。

自此，欧文把自己的思想和英国的合作社运动结合在一起，推动召开英国合作社代表

大会，多次发表演讲，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推动成立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以期在全国

范围内推动工人阶级的合作。他 认 为，货 币 制 度 是 欺 骗 劳 动 人 民 的 工 具，因 此，应 该

建立以合作社为载体的产品公平交换市场和交换银行。因此，他的合作社思想已经从

①

②
③
④

⑤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 展》，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３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２
年，第８０２页。

《欧文选集》（第２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２２３页。
《欧文选集》（第２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２２８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 展》，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３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２
年，第７８６页。

《欧文选集》（第２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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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领域扩展到了销售和金融领域。

尽管欧文的合作社实践没有成功，但他的思想却流传了下来，其中一部分部分被

马恩所采纳，成为科学社会主义 的 组 成 成 分。比 如，在 《巴 枯 宁 〈国 家 制 度 和 无 政 府

状态〉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指出：“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消失了，而让

位给合作社的真正意志。”① 在 《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如果合作生产不

是一个幌子或者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

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

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

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② 马克思高度评价合作社的作用，认为 “合

作运动是改造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③ 但同时认为发挥这个作

用的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但是，合作制度的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靠个人的努力

所能为它创造的狭小形式局限之下，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成

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和谐的大整体，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

的全面状况的变革。除非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

到生产者自己手中，否则这种变革绝不可能实现。”④ 他说： “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

下，实现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这只会造成他们之

间的残酷竞争，促使 ‘地租’逐渐上 涨，反 而 为 土 地 占 有 者 提 供 了 新 的 便 利 条 件，靠

生产者养活自己。”因此，“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⑤ 这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合作社作

为改造社会工具的前提条件。

恩格斯研究了德国的农业问题。他在 《〈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指出： “同样，

农业工人，也只有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的私

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转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种，才能摆脱可怕

的贫困。”⑥ 这和马克思的看法是一致的。在研究法国和德国农民问题时，恩格斯指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巴枯宁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 态〉一 书 摘 要 （摘 录）》，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３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４０－３４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１页。

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 示》，《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第２１卷），北 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１页。

马克思：《论 土 地 国 有 化》，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３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７－
１７８页。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 （第３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

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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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小农的 任 务，首 先 是 把 他 们 的 私 人 生 产 和 私 人 占 有 变 为 合 作 社 的 生 产 和 占

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

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

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 “我

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经耕种着这些土地

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

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

经万事俱备了……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说服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

地农民乃至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优越性。”① “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就一定

要付诸实施：把 大 地 产 转 交 给 （先 是 租 给）在 国 家 领 导 下 独 立 经 营 的 合 作 社，这 样，

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

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

来处理，使社会 （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

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②

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合作社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欧文的学说

对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从恩格斯关于单个合作社转变为

全国性大生产合 作 社 的 思 想，我 们 不 难 看 出 欧 文 的 全 国 性 生 产 大 联 盟 的 影 子。第 二，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农业合作社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的

基础之上的。第三，合作社是推进土地国有化的手段和载体。对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地

产，无论采取剥夺还是赎买的手段，都要交给由农业个人组成的合作社使用，资本主

义企业就会变成 “社会的”企业。在马恩的语境里，社会所有制和公有制是一致的。③

我们在这里不作过多讨论。自此，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思想被改造为科学社会主义

合作社思想，一个崭新的合作社体系就要产生了。

（二）列宁斯大林对苏联合作经济发展的构想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列宁高度重视合作社的作用。他认为：

①

②

③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７０、３７４、

３７５页。

恩格斯：《致 奥 古 斯 特·倍 倍 尔》，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４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

５８１页。

苑鹏：《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合作制与集体所有制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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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

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

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为什么说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计

划都是幻想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

的阶级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很有

理由把这种 ‘合作制’的社会主义 当 作 彻 头 彻 尾 的 幻 想。……当 作 浪 漫 主 义 的，甚 至

庸俗的东西。”① “从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起，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着手有系统地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起，合作社就起了根本的原则的变化。这是一种由量到质的

变化。合作社作为资本主义社会 中 的 一 个 小 岛，它 是 商 店。但 是，如 果 合 作 社 普 及 到

土地社会化和工厂国有化的整个社会，那它就是社会主义了。”② 斯大林专注于对农民

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以集体主义精神逐渐改造农民”，“需要发展合作社运动，

需要由我们的供销合作社日益广泛地掌握千百万农户。毫无疑问，不广泛地发展我们

的合作社，农民对集体农庄运动就不会有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种转变，因为在我国的

情况下，发展供销合作 社 就 是 为 农 民 过 渡 到 集 体 制 作 准 备”。③ “集 体 农 庄 是 合 作 企

业。”④ “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是最明显的生产合作社形式。……实现列宁的

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

集体农庄的合作社。”⑤ 斯大林认为：“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

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农庄。”⑥ 他

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路径是：先组织农民建立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在此基础上

发展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这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一致的，即 “我国农业发展

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把集体制原则应用于农

业，起初是农产品的销售方面，然后是农产品的生产方面”， “正确组织起来的、拥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６８４、６８６－６８７页。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列宁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

第５０６页。

斯大林：《论 工 业 化 和 粮 食 问 题》， 《斯 大 林 全 集》 （第１１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５４年，第１４２－
１４３页。

斯大林：《答阿·弗·萨宁娜和 弗·格·文 热 尔 两 同 志》， 《斯 大 林 选 集》 （下 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７９年，第６１０页。

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７８页。

斯大林：《联共 （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

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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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万农民的生产合作社，是能用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① 可见，

在苏联，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

则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是 一 个 过 渡 性 形 态。这 说 明，在 实 践 中 产 生 的 列 宁、斯

大林的合作经济思想，比马恩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

（三）新中国领导人的合作经济发展蓝图

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那里，合作社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重要工

具。早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讲到生产问题时，就比较集中

地阐述了合作社思想：“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 （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生产基础）

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重要了。只有这样，生 产 力

才可以大大提高。……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末现有

全陕甘宁区的生产力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 “合作社的性质就是为群

众服务。”②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途

径，依据列宁 所 说，就 是 经 过 合 作 社。”③ “必 须 组 织 生 产 的、消 费 的 和 信 用 的 合 作

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

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我们遇到困难，但

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 发 展。单 有 国 营 经 济 而 没 有 合 作 社 经 济，我 们 就

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④

１９４８年９月，刘少奇在一份手稿中认为：“合作社这样一个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

及其所领导的国家去帮 助、教 育、组 织 与 改 造 千 千 万 万 的 小 生 产 者 最 主 要 的 形 式。”⑤

“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

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 设 中 是 一 个 带 决 定 性 的 问 题。” “而 合 作 社 是 劳 动 人 民 的 集 体 经

济……只有国家经济而没有合作社，国家经济就无所作为；只有合作社而没有国家经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共 （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２８９页。

毛泽东：《论合作社》，《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

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６页。但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４年版的 《毛泽东选集》都没有收录这篇文章。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９３１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 上 的 报 告》，《毛 泽 东 选 集》（第４卷），北 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１　３７０页。

刘少奇：《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刘 少 奇 论 合 作 社 经 济》，北 京：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１９８７
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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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社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①

张闻天也是较早认识到合作社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４８年９月，他在为中共中

央东北局起草的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专门用一个专

题讨论 “合作社经济”，指出：“这种合作社可以提高生产力，以增加生产品，增加小

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的习惯，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若干有利

条件。”“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

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② “新民主主义

的合作社经济，是以个体经济的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合作社经济，所以必须遵守自愿和

两利的原则。”③

新中国领导人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论述还有很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涉

及 “怎么干”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 仅 介 绍 上 述 三 位 中 共 领 导 人 的 论 述，并 认 为 他

们能够代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合作社思想。

从上面三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论述可以看出，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继承了

马恩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合作社经济思想，认为合作社是从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的

载体，是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走社会 主 义 道 路 的 中 介 组 织。第 二，合 作 经 济 发 展 分 为

两个阶段，一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是 过 渡 阶 段；二 是 社 会 主 义 阶 段。前 一 阶 段 是 半 社

会主义性质，后一阶段是社会主 义 性 质，即 集 体 经 济。第 三，合 作 经 济 是 国 营 经 济 的

助手。这一定位决定了工农、城乡之间，以及后来形成的成熟的城市国营经济和农村

集体经济之间的主从关系，也为以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为主要形式的工业化资金

积累制度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小结与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出 现 以 后，合 作 经 济 也 从 空 想 上 升 为 科 学，

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和劳

动之间的矛盾逐渐 有 所 缓 解，合 作 社 的 作 用 也 逐 渐 由 改 造 社 会 转 变 为 改 善 人 们 生 活、

生产状态的工具。成立于１８４４年１２月２１日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充分体现了欧文的

①

②

③

刘少奇：《合作社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刘 少 奇 论 合 作 社 经 济》，北 京：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

２１页。

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３９９－４０５页。

张闻天：《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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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八项原则被国际合作社联盟吸收后成为国际合作社运动奉行的

准则，尤其是入社自愿、一人一票、按 交 易 量 分 配 盈 余 等 至 今 没 有 改 变。包 括 罗 虚 代

尔先锋社在内的国际合作社在１７０多年来的发展中，逐渐摈弃了虚无的空想成分，合

作社真的成为改变弱小的消费者 （罗虚代尔先锋社就是典型的消费者合作社）和生产

者 （主要表现在农业领域的合作社）与大生产的交易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资

本主义社会走向的工具。① 限于篇幅，本文对 此 不 展 开 讨 论。下 文 把 中 国 合 作 社 发 展

中接近罗虚代尔先锋社模 式 的 称 为 罗 虚 代 尔 式 合 作 社，把 集 体 所 有 制 合 作 社 称 为 科

学社会主义合作社，并按照这 个 框 架 讨 论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中 国 合 作 经 济 和 集 体 经 济

的发展走向。

三、从合作经济到集体经济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合作经济

通过合作社改造旧社会一直被中国共产党人奉为圭臬。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各地的农民协会就致力于发 展 各 类 合 作 社，改 善 农 民 的 生 产 和 生 活 状 况。１９２５

年５月，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决定发展购买合作社、贩卖合

作社和信贷合作社，并由各县农 协 具 体 实 施。湖 南、湖 北、江 西 等 省 份 的 农 民 协 会 也

都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通过了发展合 作 社 的 决 议 案。② 在 第 二 次 国 内 革 命 战 争 时

期，由于有了区域性稳定政权，发展合作社就成为当时突破封锁、恢复生产的有力举

措。１９３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 《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关于组

织犁牛社的办法》《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等文件，并提出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中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执行自愿互利原则。③ １９３４年１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通过了 《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特别指出： “在组织广大群众于合作社中

①

②

③

孔祥智等：《国外农业合作社研 究———产 生 条 件、运 行 规 则 及 经 验 借 鉴》，北 京：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２０１２
年，第２９－５７页。

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 册），北 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１９５７年，第７３－
７８页。

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 册），北 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１９５７年，第８６－
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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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也有了显著的成绩。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

即在中央苏区吸收的社员，已达五十万人以上。闽浙赣省加入合作社的人数达全省人

口的百分之五十。在有些区乡则全体劳苦群众已经加入了合作社。”① 说明当时合作社

发展已经非常普遍。但应该说明的是，限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农民的实际需要，合

作的层次都比较低，主要是消费和供销领域的合作社。为了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中

央苏区和各省都成立了类似于合作社总社的机构。１９３３年，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

颁布了 《发展合 作 社 大 纲》，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颁 发 了 《信 用 合 作 社 章

程》，都对当时合作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合作社在各个边区、解放区迅速发展，稳定了农

民的生产和生活，保障了战争年代庞大军队对农产品的需求。合作的形式多样化，最

初的合作主要是在 “减租减息”或土地改革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利用各地传统的劳动

互助形式，如陕甘宁边区各种形式的变工 （农户之间人工的互换、人工与畜力的互换

等）、札工 （一种集体雇工并具有劳动互助性质的临时性组织，关中地区的山、川地带

称 “唐将班子”），晋察冀边区的拨工 （农户之间人力、畜力的相互交换，晋东北也叫

换工）、包工、参忙、插伙等，都是广大农民在农忙期间自然形成的互助形式。各个边

区或解放区充分利用民间已经存在的各种互助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动员农民组建较为

紧密的各类合作社，如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其中，比较著名的

就是延安南区包括生产、消费、信用等合作在内的综合合作社。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统

计，截至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各县劳动力短期或长期参加变札工等劳动组织的，最高的达

到６２％，最低的达到２３％。② 说明当时的互助合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比较典

型的如绥德县的王家坪村，据新华社调查，到１９４６年，全村９５％以上的劳力畜力都参

加了变工互助组织。③ 在安塞县甚至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④ 在

山东省胶东地区，截至１９４６年上半年，除了各种变工组织外，还发展了较为规范的农

业合作社１１０个。老解放区的农民７０％以上被组织起来了。⑤ 从组织机构看，各 个 边

区政府大多下设管理合作经济的二级机构，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农业厅下设合作局，东

①
②

③

④
⑤

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第９４页。

史敬棠等： 《中 国 农 业 合 作 化 运 动 史 料》 （上 册），北 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１９５７年，第

７６３页。

史敬棠等： 《中 国 农 业 合 作 化 运 动 史 料》 （上 册），北 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１９５７年，第

７７４页。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２０页。

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第１　０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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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行政委员会商业部下设合作指导处，晋察冀边区的各个县都成立了 “合作事业促进

会”等。早在１９３９年，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就颁发了各抗日根据地 《合作社暂行条例

示范草案》；１９４１年，晋冀豫边区颁布了 《合作社条例草案》，晋察冀边区颁布了 《合

作社法草案》，晋冀鲁豫边区颁布了 《合作社条例》及 《实施细则》；１９４２年，陕甘宁

边区颁布了 《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 《合作社组织条例》等，旨在推 动 合 作 社 事 业 的

发展。

上述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本小节至少说

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小土地规模经营状况使得中国农民自古就形成了互助合作的习

惯和传统，这是中国合作经济发 展 的 宝 贵 历 史 资 源；第 二，只 要 施 以 引 导，传 统 互 助

合作的范围会逐步扩大，发挥的 作 用 也 会 更 大；第 三，在 互 助 合 作 的 基 础 上，可 以 催

生出更深层次的合作组织，如消费甚至生产合作社，前提是适当引导和群众自愿。

（二）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从互助合作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

基于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合作社的认知，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发

展合作社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当务之急。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毛泽东在为新中

国成立做准备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

和信用的合 作 社，和 中 央、省、市、县、区 的 合 作 社 的 领 导 机 关。”①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

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 商 会 议 第 一 届 全 体 会 议 通 过 的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沟 通 纲 领》

第二十九条规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三十八条规定：“关于合

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并规定了合作社的具

体形式：供销、消费、信用和生产合作。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日，根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

会组织条例，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成立，主管全国合作事业，下设消费、农业、手工

业、信用、水利、教育等指导组。② １９５０年７月５—２７日，全 国 合 作 社 工 作 者 第 一 届

代表大会在北京 召 开，决 定 成 立 中 华 全 国 合 作 社 总 社，统 一 领 导 和 管 理 全 国 的 供 销、

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③ 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 （草案）》，并决定呈请

中央人民政府审查。合作社总社的成立为广大农村发展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打下了基

础。１９５１年７月６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推动全国

①

②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 上 的 讲 话》，《毛 泽 东 选 集》（第４卷），北 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　４３２页。

根据政务院的决定，该局于１９５３年撤销。

１９５４年７月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同时组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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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农村信用合作的开展。自 此，农 村 生 产、供 销、信 用 三 大 合 作 中 的 后 两 大 合 作

开始稳步推进，并对生产合作产生了极大的支撑和推动作用。限于篇幅，下文仅讨论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 互 助 合 作 运 动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迅 速 展 开。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布了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认为 “这种互助合作在

现在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 （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

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① 并提出了三种合作形式：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互助

组和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１９５２年农业生

产的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应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

互助运动有基础的地区，应推广常年定型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在群众互助经验

丰富而又有 较 强 骨 干 的 地 区，应 当 有 领 导、有 重 点 地 发 展 土 地 入 股 的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据农业部农政司统计，截至１９５２年上半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３　５００多万户，

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４０％左右，比１９５１年增加４０％。全国共有互助组６００余万个，农业

生产合作社３　０００多个。②

另据农业部农政司对华北、东北４０个生产合作社的调查，１９５１年各社单位面积产

量平均超过当地互助组１６．４％，超过当地单干农民３９．２％。③ 因此，不少地方采取以

行政手段推动的方式发展土地入股的生产合作社，这样的做法遭遇了农民的抵触，造

成了局部农业生产的损失，以至于一些大区党委开始纠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盲

目冒进行为。④ 但中央高层仍然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的进展过慢。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１月，

毛泽东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前和会议结束前夕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

两次谈话中，认为 “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进行互助合作”， “互助组只是集体劳

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合理

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⑤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５日成为正式决议，并作了部分修改。

史敬棠等： 《中 国 农 业 合 作 化 运 动 史 料》 （下 册），北 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１９５７年，第

３０４页。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９７－９８页。

从目前查到的资料看，有 《中央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中央批复

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及当前工作任务的报告》，可以管窥当时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文集》 （第６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

２９８－３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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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了发展原则、主要工作、党的领导以及具体目标

任务，即到１９５７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争取发展到８０万个左右，参加农户达到农

户总数的２０％左右。在全党的共同推动下，截至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有４　７９０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４３％，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２０％以上，

生产合作社发展到１．４万个，参加农户２７．３万户。① 到了１９５４年秋季，全国已有农业

生产合作社２２５　４０５个，参加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６０％以上。这

样快的发展速度，难免是强迫的 结 果，许 多 地 方 发 生 大 批 出 卖 耕 畜、杀 羊、砍 树 等 现

象，一度破坏了农业生产。因此，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整顿和巩固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提出了 “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方针；１９５５年５月５日，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提出：“要求一

般停止发展。” “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② 但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毛 泽 东 在 省 （市、

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就提出， “农村中不久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 会 主 义 改 造 的 高

潮”，“现在，全国合作社运动已经在大规模进展中”，“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

头”，而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③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七届六中全

会 （扩大）通过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总结中强调指

出合作社要大发展。④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２月，毛泽东两次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书撰写序言并为重要文章撰写 “本书编者”按语，指出： “农 业 合 作 化 的 进 度 这 样

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⑤ 该书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出版发行

后，对当时的合作化运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截至１９５６年３月底，全国共有农业

生产合作社１０８．８万个，入社农户１０　６６８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９０％以上，基本实

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⑥

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合作化？根据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１７７页。

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当 代 中 国 农 业 合 作 化》编 辑 室：《建 国 以 来 农 业

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３５－２３９页。

毛泽东：《关 于 农 业 合 作 化 问 题》， 《毛 泽 东 文 集》 （第６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１８－
４４３页。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２６３页。

该书初版书名为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史敬棠等： 《中 国 农 业 合 作 化 运 动 史 料》 （下 册），北 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１９５７年，第

８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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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初级阶段的合作社属于半社会主义性

质，在这个阶段，合作社已经有一部分公有的生产资料，对于社员交来统一使用的土

地和别的生产资料，在一定的期间还保留社员的所有权，并且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

可以看出，第一，土地等主要生产资 料 为 社 员 个 人 所 有，因 此，初 级 社 建 立 在 私 有 制

基础之上并承认私有制，社员也可以因入股的生产资料而获取相应的报酬；第二，合

作社有一部分公有的生产资料，包括一定的公共积累；第三，尽管各地在组建初级生

产合作社过程中存在相当程度的强迫行为，但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通过的 《关

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指出，“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

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因此，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体上看比较接近罗虚

代尔式合作社。

（三）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从初级生产合作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 全 国 农 业 发 展 纲 要 （草

案）》，提出了到１９５８年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高级形式农业合作化的任务。１９５６年６

月３０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第一条

就明确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 （本章程所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指的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是劳动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帮助下，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组织

起来的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第一次出现了 “集体经济”的提法。这样历史上从

来没有过的组织怎样进行生产活动和分配活动呢？第二条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

社会主义的原则，把 社 员 私 有 的 主 要 生 产 资 料 转 为 合 作 社 集 体 所 有，组 织 集 体 劳 动，

实行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也就是说，集体所有和按

劳分配两大基本制度会随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普及而建立起来。在各级党委、政

府的努力下，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宣布，全国多数省市实现高级形式的农

业合作化，并预计 “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 作 化 今 冬 明 春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基 本 实 现”。①

但与此同时，一些 地 区 出 现 了 农 民 闹 退 社 甚 至 殴 打 干 部、自 行 解 散 合 作 社 的 行 为。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明确指出拥护

合作社的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

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 些 需 要 解 决 的 矛 盾。例 如，在 国 家 同 合 作 社 之 间，在

①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３９９－４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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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① 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４

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 《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

管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并坚决纠正了

一些地区 “包产到户”的做法。到１９５７年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终于稳定下来，集

体所有制正 式 建 立，标 志 着 在 广 大 农 村，几 千 年 来 的 私 有 制 最 终 过 渡 到 社 会 主 义 公

有制。

但当时每个高级社只有 农 户２５０户 左 右，耕 地 面 积 约３　５００亩，依 然 算 不 上 大 生

产。１９５８年４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

意见》，推动了各地小社并大社行动。如辽宁 省 在１９５８年５月 由９　６００个 小 社 合 并 为

１　４６１个大社，平均每社２　０００户，其中万户以上的有９个，最大的有１．８万户。同时

调整了乡的规模，全省由２　８５４个乡合并为１　２２６个乡，基本实现了一乡一社。② 一些

地方 （如河南省新乡地区）在并社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９日，中共

中央作出 《关于在农 村 建 立 人 民 公 社 的 决 议》；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 《人 民 日 报》转 载

《红旗》杂志文章 《迎接人民公社的高潮》；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到１９５８年９月３０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宣布：全国共建

成人民公社２３　３８４个，平均每社４　７９７户；入社农户占总数的９０．４％，全国基本实现

人民公社化。③ 根据１９６１年３月中共中央发布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农村人民公社是 “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是社会主义集体经

济组织”。其所有制性质和高级社是一致的，只不过范围更大了。此后，尽管经过多次

调整，但人民公社的框架没有改变，并基本保持在一乡一社的空间范围内。

（四）小结

从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８年，新中国用了不到９年的时间在农村所有制形态上实现了从私有

制到公有制的转 变。可 以 分 为 三 个 阶 段：一 是 私 有 制 阶 段，从 个 体 经 济 到 合 作 经 济，

在财产关系上实现了从私人所有到共同所有的转变，在形式上从农户经营到初级农业

①

②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４７２页。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５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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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合作社的集体 经 营，在 公 有 程 度 上 实 现 了 从 私 有 制 到 半 社 会 主 义 所 有 制 的 转 变；

二是公有化水平上升阶段，在合作经济性质上实现了从罗虚代尔式合作社到科学社会

主义式合作社的转变，在财产关系上实现了从共同所有到集体所有的转变，在形式上

实现了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转变，在公有化程度上实现了从半社会主义所有

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三是公有化范围扩大阶段，即小社并大社，大社转

变为人民公社，空间范围扩大了，组织形式当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所有制形态并

没有变化，仍然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四、改革后合作经济的发展

１９５８年形成的人民公社体制，尽管总体上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但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农情，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沦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空

想社会主义，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中被扬弃。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１９８４年底之

前完成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国５４　３４３个人民公社转变为９１　１３８个乡镇政

府，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相应转变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这一阶段的改革内容主

要体现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五个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主要是农村资源性资产中的耕地经

营制度改革，在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家庭承包经营。此后，又进行了农村

“四荒地”、林地和草原经营制度改革，仍然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２０１６年以来，中央

又开始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改革农村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部分。按

照文件要求，改革的结果依然是构建合作经济组织。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改革展开

讨论。

（一）家庭经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奠定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

心内容的农村改革的基础。尤其是１９８４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

在１５年以上，给了广大农民一个稳定的预期。１９８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改革了主要农产品

的统购派购制度，除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此后曾出现反复，其他几乎所有农产品的价

格全部改为市场调节。在当时城市改革尚未深入开展、农民尚不能大规模进城打工的

情况下，这两项改革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从粮食生产领域解放出来，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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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茶、畜牧等领域拓展，以至于很快在全国各地就出现了一大批非粮食生产专业户，

而且往往是一个专业大户带动一批农民生产某一种农产品 （如种菜、养鸡、养兔等），

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专业村。

专业生产的出现带来了三个问题：一是由于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其他

农产品尤其是畜牧业甚至被当作 “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很多农民甚至不掌握这些

农产品的生产技术；二是在长期统购派购制度下，农民生产出来的几乎所有农产品都

被国家低价买走，不存在市场，因而就培养不起来应对市场的能力，而在改革后要求

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 （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除外），大部分农民力不从心；三是

农户之间拥有的劳动力、生产工 具 等 不 均 等、不 配 套，尤 其 是 农 忙 期 间，必 须 在 一 定

程度上联合起来才能发挥效力。于是，前文提到的各地传统的互助合作形式如换工等

开始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高级的互助合作形式，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安徽省

出现的由农机手组成的农机联合体，８０年代初期四川省郫县成立的养蜂协会、广东省

恩平县成立的杂优稻研究会等。１９８２年，河北省河间市种棉能手卢国欣组织种棉大户

成立了松散的原种生产小组，从事短季棉的原种生产；１９８４年，由１２个种棉大户成立

的国欣棉花研究会在河间市科协注册成立，１９８７年更名为国欣农村技术服务总会 （简

称 “国欣农研会”），下设 棉 花、养 猪、蔬 菜、果 树 等 研 究 会，主 要 负 责 为 会 员 统 一

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合作 效 果 十 分 显 著。① 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农 民 主

要以研究会、协会的形式组织在 一 起 开 展 合 作，传 递 技 术 信 息，相 当 一 部 分 在 共 同

购买生产资料领域展开合 作，有 的 甚 至 共 同 入 股 发 展 农 产 品 初 加 工 产 业 （如 国 欣 农

研会）。

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以 “公司＋农户”为核心内容的农业产业化政策引导下，

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格局逐渐形成，而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

另外一个中介组织来协调，这就诱致了农民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出

现了 “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而且相当一部分由龙头企业牵头或者支持

组建。如１９９５年４月，山东省莱阳市宏达食品有限公司联合２８３家果蔬大户成立了宏

达果蔬加工合作社，为成员共同购买生产资料并全部收购成员生产的水果、蔬菜。根

据合作社章程，宏达 公 司 利 润 的 一 部 分 根 据 合 作 社 成 员 的 股 金 进 行 返 还。１９９８年１０

月，山东省宁津县小店乡２７个村的６１０多户农民在原中药材合作协会的基础上组建了

① 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研究课题组：《合作生金———国欣农研会２０年发展与思考 （１９８４—２００４）》，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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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县小店乡薄荷生产合作社，共同入股并与乡药材站合作成立加工企业，农民生产

的薄荷经过初加工以后再销售，大大提高了薄荷生产的收入水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浙江

省新昌县６７个养兔大户、县畜产品公司、县兔科所、县饲料公司联合成立了新昌县兔

业合作社，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 势，在 全 县 范 围 内 很 快 形 成 了 集 生 产、科 技 服 务、购

销加工为一体的网络，促进了产业发展和养殖户收入的提高。① 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很

多，牵头成立这些合作社的机构 各 不 相 同，但 都 是 以 农 民 为 主 体，以 服 务 产 业、富 裕

成员为目的，大多取得了明显的合作绩效。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竞争传递到国内，农民所面临的市场

环境更加残酷，加入合作社几乎成为唯一选择。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全国已有比较规范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５万个。②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此后合

作社迅速发展，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８年平均每月增量超过２万家。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２２４．１万家，近一半的农户加入了各类合

作社，并且有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１．３万家。③ 根据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在调查样本中，有８０．６％能够为成员提供农产品销售服务，７８．９％提供技

术培训服务，７３．６％提 供 良 种 引 进 和 推 广 服 务，７３．５％提 供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购 买 服 务；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八成以上 的 样 本 合 作 社 引 进 新 技 术、新 设 备，分 别 用 于 种 养、管 理、

加工和营销环节；有９０．８％ 的样本合作社实施了标准化的生产和服务；有６３．９％的合

作社拥有自主品牌，其中２２．０％ 的合作社拥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品牌；六成以上的样本

农民合作社开展了农业产品认证，质量明显优于非成员农户生产的产品。④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农民自己选择

的结果，而且与罗虚代尔模式基 本 契 合。这 说 明，只 要 去 掉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成 分，罗 虚

代尔式合作社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合作社发展

经过多次改革，农村资源性资产 （耕地、荒山荒坡、林地、草原、水 面 等）基 本

①
②

③

④

牛若峰、夏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概论》，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９－１９２页。

孔祥智主编：《崛起与超越：中国 农 村 改 革 的 过 程 及 机 理 分 析》，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８年，

第２２０页。
《农民合作社实现整 体 发 展 质 量 稳 步 提 升 四 级 联 创 示 范 社 达１５．７万 家》，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ｗｄｔ／２０２０１２／ｔ２０２０１２２８＿６３５８９７８．ｈｔｍ。

浙江大学ＣＡＲＤ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 展 报 告 （２０１９）》，杭 州：浙 江 大

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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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产权明晰化的要求，只有经营性资产 （主要包括用于经营的房屋、建筑物、机

器设备、工具器具、农业基础设施、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及其所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

的资产份额、无形资产等）还存 在 着 “归 属 不 明、经 营 收 益 不 清、分 配 不 公 开、成 员

的集体收益分配权缺乏保障等突出问题”，为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要求，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力争用３年

左右时间基本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用５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

合作制改革。按照文件的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特殊的

经济组织，可以称为经济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济合作社”。①

目前，北京、上海、浙江３省市已完成改革任务，１５个整省试点省份正在进行检

查验收，农业农村部已经在２０２０年开始推进其余１３个省份的整省试点工作。从实践

情况看，（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区别如下。第一，（股份）经济

合作社的成员具有封闭性特点。尽管各地认定成员资格的办法差异很大，有的以改革

时点的人口为标准确定成员身份，已经去世的和此后出生的不以成员对待；有的则从

１９５６年高级生产合作社成立之日的人口算起，一直到改革时点，不同时期的成员赋予

不同权重；有的 计 算 年 龄 股 和 劳 龄 股，有 的 则 只 计 算 年 龄 股；等 等，无 论 如 何 计 算，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能算作 （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成员。而专业合作社则不同，

根据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不同地区、不同户籍甚至不同从业领域人员均可加入，当

然前提是合作社同意。第二，（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比较均等化。即使实践中有上

述不同的计算成员资格的方式，但落实到股份上依然不会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各地

在操作时大多以户为单位落实股份，实际差距更小。从各地实施办法看，改革后形成

的集体经济股份可以转让，但一般均规定最高转入比例，如有的地方规定转入其他成

员股份最高不得超过合作社总股份的５％等等，从而限制了 “一股独大”现象的出现。

而专业合作社则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法律并没有规定每个成员必须出资，实践中相当

多的合作社由少数成员甚至某一个成员出资，“一股独大”是普遍现象。第三，不管股

份分布如何，（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召开成员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时基 本 采 取 一 人 一 票

制，目前还没有发现赋予股份或者其他贡献较大成员附加表决权现象；而 《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不超过基本表决权总票数２０％的附加表决权。第四，

由于股份比较均衡，（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也比较均衡。而按照 《农民专业合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 于 稳 步 推 进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的 意 见》，新 华 网，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ｈｔｔｐ：／／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ｃｓ／２０１６－１２／２９／ｃ＿１１２０２１６４７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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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专业合作社的盈余至少６０％按照交易量 （额）进行分配，

剩余部分 “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

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① 由于成

员之间出资、交易量 （额）等方 面 的 不 同，盈 余 分 配 可 能 会 相 当 悬 殊。可 见，从 制 度

设计看，（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标准的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理论界认

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体现了国际上通行的对于合作社的一般认识，因而是按照罗

虚代尔原则制定的。② 可见，即使在改革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模式与罗虚代

尔式合作经济模式依然有很大的差距。

但这个差距不是不能弥补的。第一，《宪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实行家庭承 包 经 营 为 基 础、统 分 结 合 的 双 层 经 营 体 制。”但 没 有 规 定 “集 体 经 济 组

织”的具体形式，实际上长期由村委会代行职能。《意见》要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后组建经济合作社或者股份经济合作社，为后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

根据 《民法典》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将要开展的农村集体经济立法可能会赋予 （股

份）经济合作社特别法人地位，这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是相当的。第二，从

各地的实践看，一般对成员资格 采 取 “生 不 增，死 不 减”或 者 一 个 周 期 （如 五 年）一

认定的方式，很少每年认定一次。这就与改革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方式有实质性

不同，从而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改革前的公有制 （集体所有制）向共有制过渡，最

终有可能演化为共有制。第三，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集体成员资格的封闭

性正在受到挑战。一是已经纳入城区的原农村社区的成员中，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再具

有农村居民身份，有的甚至已经移居到其他城市或者国外，其继承者也分布在全国乃

至世界各地。二是由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

相当一部分会移居城市，成为只享受股金分红而不参与管理的 “不在地股东”，当这类

股东占比不断增加以至超过 “在地股东”时，（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性质可能

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三是为了对经营层予以激励，如北京市海淀

区的一些股份经 济 合 作 社 已 经 给 予 外 聘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一 定 的 股 份。第 四，一 些 地 方，

为了促进改革后的 （股份）经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采取吸收成员股份 （有的是鼓励

成员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方式，有的吸收非成员包括企业等经营主体入股，实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国人大网，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１２４３５／

２０１７１２／２ｂ１１ｄ１９ｅｂ３４３４１９ａａ０４７４ｂ２０１２８６３９ｃ９．ｓｈｔｍｌ。

任大鹏、陈彦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法理与核心制度》，《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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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形成混合经济。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新型混合经济有可能成为一种趋势。一些

地方已经出现了 （股份）经济合作社与专业合作社融合发展的案例。可见，在改革的

大背景下， （股份）经济合作社 “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一 定 会 发 生 某 种 形 式 的 变

化。但不管怎么变化，都是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都在接近罗虚代尔式合作经济模式。

五、结论和讨论

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弱小的消费者、生产者应对商品经济大市场的

自保性组织。合作社的发展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来源，后者，尤其是欧文的思

想及其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１９世纪工人阶级合作社运动的深入开展。马克思、恩格斯

正是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合作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合作社理论，

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化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经典作家理论指导下，直接

借鉴苏联的经验，构建了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蓝图，在形式上由初级合作社过

渡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实现了合作经济由半社会主义性质到社会主义性质

的转变，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经济。然而，苏联的合作经济发展是在土地

国有化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的合作经济是在土地私有化基础上快速推进的，不仅水土

不服，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８０年代初期开始

的改革恢复了以农户为核心的微观经营体系。

从历史角度看，罗伯特·欧文之后的合作经济发展分为两大路径，一是以罗虚代

尔先锋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经济的发展，二是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

义国家合作社的发展。按照马克 思、恩 格 斯 的 观 点，前 者 属 于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路 径，后

者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路径。但实践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的发展，经过国际合作社

联盟的多次改造，实 际 上 在 欧 文 思 想 的 基 础 上 使 罗 虚 代 尔 原 则 越 来 越 符 合 实 际 需 要；

而无论苏联还是新中国，合作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都与马恩的设想相差太远因而不得

不进行改革，重新回到以农户为主的微观经营体系。① 以中国为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

期８０年代初期进行的农村改革恢复了家庭经营体系，而经过近２０年的探索，中国农

民自己找到了一条比较接近罗虚代尔原则的专业合作社发展道路。然而，这次改革包

括后续启动的林地和草原改革、“四荒地”改革仅仅触及集体经济中的土地部分，非土

① 当然，苏联和中国农村改革的前提和路径都差别很大，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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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部分集体经济的构成主要是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的 《意见》，对社会主义农村合作经济的最后部分进行改革，其结果是另外一

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即 （股份）经济 合 作 社。现 实 中 还 有 其 他 合 作 经 济 形 式，如 土 地

股份合作社、村委会领办的合作社、浙江的 “三位一体”农合联等，也正在与 （股份）

经济合作社出现融合发展现象，如山东省东平县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大多吸收农民以土

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否则 名 称 上 就 叫 经 济 合 作 社，不 能 加 “股 份”二 字。限 于 篇 幅，

本文不展开讨论。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新出现的 （股份）经济合作社已经出现了与农民专业合作社

及其他各类合作社在不同程度上融合发展现象，其基本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符合广大农民的需要，因而符合 罗 虚 代 尔 原 则。因 此，可 以 断 言，中 国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的改革方向一定是越来越符合罗虚代尔原则，其结果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罗虚代尔

式合作经济。丰富多彩的合作经济类型正是中国农民对于国际合作社运动的伟大贡献。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新发展阶段”后的

第一个年头。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不朽名著 《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

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这是社会主义社

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仅仅在于 “自由”的程度不同。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本质是什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

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指出：“……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

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② 这是较早使用 “共同富裕”一词

的党的文件，可以用来 概 括 农 村 集 体 所 有 制 的 本 质。１９８６年 中 共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指 出：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根本保证。”然而，改革开

放４０多年来，农民收入中来自与集体经济相关的比重越来越小。从四大构成看，２０１５

年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经营净收入。２０１９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６　０２１元，其

中工资 性 收 入、经 营 净 收 入、财 产 净 收 入 和 转 移 净 收 入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４１．１％、

３６．０％、２．４％和２０．６％，其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有来自集体经济部分，但比重

较小；经营净收入不全部来自集 体 经 济；转 移 净 收 入 基 本 与 集 体 经 济 无 关。因 此，农

村集体经济已经很难保障全体农民 “共同富裕”，但农村集体资产 （包括土地资产）十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２２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 国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第１５册），北 京：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１９９７年，第

６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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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庞大。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共有集体土地总面 积６５．５亿

亩，账面资产６．５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３．１万亿元，占４７．４％；非经营性资产３．４

万亿元，占５２．６％。集体所属全资企业超过１．１万家，资产总额１．１万亿元。① 这些资

产尽管不能使全体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但依然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

《意见》强调，“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

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这是我党对于新发展阶段农村集体经济本质的重新认

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集体经济又是合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见》

也强调 “合作与联合”），因此，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促进农民之间的合作与联合，是

实现全体农民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Ｋ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ｚｈ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ｏｓｔ　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ｅ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ｔｏｐ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ｈａｓ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ｏｃｈｄａｌｅ－ｓｔｙｌ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ｏｃｈｄａｌｅ－ｓｔｙ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ｔｙｌｅ，ｔｈａｔ　ｉｓ，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８０ｓ，ｏｎｅ

ｐａｔ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ｃｈｄａｌｅ－ｓｔｙｌ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ｔ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ｃｈｄａ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ａｔｈｓ　ｈａ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ｍｅｒｇｅｄ　ａｎｄ　ｂｅ－

① 《扎实开展全国农村集体 资 产 清 产 核 资 工 作———农 业 农 村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答 记 者 问》，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ｗｄｔ／２０２００７／ｔ２０２００７１０＿６３４８４５５．ｈｔｍ。




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形态转换与发展方向

１０８　　

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Ｋ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ｚｈ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ｎｄ　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